得獎收據憑證必要文件-1

茲收到「揪團來省電競賽」活動

獎項：揪團獎/省電王  獎金金額：               元  一只此據。
	得獎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
	

	手機號碼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 同戶籍地址

	
	

	得獎獎金電匯資訊

	銀行機構名稱
	

	戶名
	

	匯款帳號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 貴專案辦公室「花蓮節電GO計畫-揪團來省電競賽」活動辦法、領獎須知及「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相關內容。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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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證正面
	身分證反面

	存摺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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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必要文件-2

花蓮節電GO計畫專案辦公室(以下簡稱本專案辦公室)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本府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本專案辦公室因「揪團來省電競賽活動」等目的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職業、教育、連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居住或工作地址)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二、本專案辦公室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專案辦公室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本專案辦公室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活動外，本專案辦公室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五、本專案辦公室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本次以外之產業之推廣、宣導及輔導、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六、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專案辦公室行使之下列權利：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二) 請求製給複製本。(三) 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五) 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專案辦公室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4條規定，本專案辦公室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七、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專案辦公室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八、本專案辦公室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專案辦公室將會善盡監督之責。
九、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專案辦公室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本人已於參與活動的同時，同意上述及下述內容:

一、本人已充分知悉 貴專案辦公室上述告知事項。
二、本人同意 貴專案辦公室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

立書同意人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14     年            月            日

「揪團來省電競賽」活動必要文件-3

領獎人姓名:                          
	【登錄活動電戶證明資料】
憑證檢附欄

	請黏貼載明電號、地址、及用戶名稱之電費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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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號使用關係切結書電戶非中獎人時
需檢附

本人               確認參加花蓮縣政府「揪團來省電競賽」活動登錄電號之電戶名，與本人使用關係為                    ，特此切結。如電號持有人有異議，本人願付一切責任並與其雙方自行議之，特此切結。
此致
花蓮縣政府




切結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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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同意書中獎人未滿18歲
需檢附

本人知悉並同意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或被監護人）_____________________（民國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生，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由花蓮縣政府舉辦之「揪團來省電競賽」活動，本人遵守活動事項及領獎須知，且有權簽署本活動之相關文件。特此說明。
此致  
花蓮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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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同意接受本活動之活動辦法及注意事項之規範，活動辦法及注意事項載明於本活動網站(https://hl-saving.net/index.php)，如有違反本注意事項之行為，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
2. 本活動內容為民眾一起揪團參加節電活動，依電費評比去年度與今年度之節電度數，節電率較高者，即可獲得「省電王」之獎金。揪團種子依揪團數認列，分數最高的前5名，即可獲得「揪團獎」之獎金。
3. 獲獎人須於獲獎日起計6日(含)持領獎資料至「花蓮市精美路18號：花蓮節電GO專案辦公室」辦理領獎作業程序，獲獎人需自行上本活動網站列印「領獎須知」(附件 1)、「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 2)及「登錄電戶證明資料(電費單)」 (附件 3)，本人親自填寫紙本資料及黏貼身分證影本完成後，於領獎期限前親送或郵寄掛號方式送達本專案辦公室，也可以電子信件方式掃描傳送至花蓮節電GO專案辦公室信箱(信箱:hualiensave@gmail.com)；得獎者若為未成年人，另應檢附證明資料及法定代理人同意書，經核驗後確認無誤始得進行領獎作業，逾期視為放棄，亦不得要求將獎品轉讓給第三者。
4. 參加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正確，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如因填寫或提出之資料有錯誤缺漏致主辦單位無法通知其得獎訊息時，或所提出之資料雖正確，但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郵便等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致無法通知得獎人時，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且視為得獎人放棄得獎資格。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參加者應負一切民刑事責任。
5.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擁有保留、修改、暫停及解釋活動內容之權利，修改及最新訊息等資訊皆於本活動網站上公佈，不另行通知。



中獎稅金資訊 -金額對照本頁不須列印，請參照下方稅金額度完成繳納

獎項及產品價值清單

	項次
	項目
	獎項
	獎金價值
	所得稅
	稅金

	1
	揪團獎
	金獎
	30,000
	需申報
	3,000

	2
	揪團獎
	銀獎
	20,000
	需申報
	免繳

	3
	揪團獎
	銅獎
	15,000
	需申報
	免繳

	4
	揪團獎
	普獎
	10,000
	需申報
	免繳

	5
	省電王
	金獎
	10,000
	需申報
	免繳

	6
	省電王
	銀獎
	8,000
	需申報
	免繳

	7
	省電王
	銅獎
	5,000
	需申報
	免繳

	8
	省電王
	普獎
	3,500
	需申報
	免繳

	9
	參加獎
	超商禮券(7-11/全家通用)
	50
	免申報
	免繳

	10
	參加獎
	超商禮券(7-11/全家通用)
	100
	免申報
	免繳

	11
	參加獎
	麥當勞套餐禮券
	200
	免申報
	免繳

	12
	參加獎
	寶雅禮券
	500
	免申報
	免繳


註:
如有重覆中獎者，所得稅申報需以所有之中獎獎品總額加總計算所得稅稅金。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得獎者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中獎金額(價值)超過新台幣1,001元以上者，需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供報稅使用，年度報稅時將計入個人所得。中獎金額(價值)在新台幣20,010元以上者，得獎者依法需先繳交10％之機會中獎稅金，始可領獎。得獎者若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不論得獎者所得之金額，須先就中獎所得扣繳20%之機會中獎稅金，始可領獎。若得獎者不願先行繳納本項稅金，視同放棄中獎資格，且不得異議。
若中獎金額(價值)在新台幣20,010元以上，得獎者依法需先繳交10％之機會中獎稅金。本案稅金繳納採內扣方式作業。
